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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建立公司纠纷案件示范判决机制的

规定 (试行 )的通知

院属各业务部门:

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公司纠纷案件示范判决

机制的规定 (试行 )》 已于 2021年 11月 24日 经 2021年度第 51

次院党组会讨论通过,现予以印发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

遇到的问题,请及时向院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反映。

济



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审管办 2021年 11月 24日 印发



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

关于建立公司纠纷案件示范黜失和1芾帕句

规定 (讠好亍)

为依法妥善处理群体性公司纠纷,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,

着力打造优越的营商环境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

释》》,在借鉴外地法院工作经验的基础上,结合本院审判工作

实际,制定本公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 (以 下简称示范判决机制 )

的规定。

-、 示范判决机制的适用范围

第一条 (示范判决机制的涵义) 示范判决机制是指本院

在处理群体性公司纠纷中,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、

先行判决,通过发挥示范案件的司法引领作用,妥善化解平行

案件的纠纷解决机制。

群体性公司纠纷是指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且同一方当事人

累计人数为三人以上的公司纠纷。

示范案件是指群体性公司纠纷中具有示范性的案件。

平行案件是指群体性公司纠纷中与示范案件有共通的事实

争点和法律争点的案件。

第二条 (示范判决机制的案件范围) 凡属于本院管辖范



围,因股权转让纠纷、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、损

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、股东知情权纠纷、公司解散纠纷等引发

的民事赔偿群体性纠纷,可 以适用本示范判决机制规定进行审

理。

其他群体性公司或企业纠纷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参照本规定

审理。

二、示范判决机制的启动

第三条 (示范案件的选定条件 ) 选定的示范案件必须同

时具各以下条件 :

(一 )具有群体性公司纠纷共通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;

(二 )案件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具有代表性。

第四条 (示范案件的申请主体 ) 示范案件可以依当事人的

申请或本院依职权选定。当事人选定示范案件的申请,应 以书

面形式于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。群体性公司纠纷中由国家机关

或依法设立的公益性组织机构支持诉讼且符合示范案件选定条

件的,优先选定作为示范案件。

第五条 (示范案件的申请内容 ) 示范案件的申请书应当包

含以下内容 :

(一 )申请案件具各共通的事实和法律争点;

(二 )申请案件的事实依据、法律理由及相关证据;

(三 )申 请案件的代表意义。

第六条 (示范案件的审查重点) 示范案件除解决本案当事



人之间的争议外,应着重审查群体性公司纠纷中共通的事实和

法律争点。共通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的确定应当征求当事人

的意见。

第七条 (示范案件选定后的告知程序 ) 经当事人申请或本

院依职权选定示范案件后,合议庭应当将示范案件的选定结果、

共通争点、平行案件的范围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告知示范案件

和平行案件的当事人。

第八条 (示范案件选定后相关案件的处理 ) 示范案件选定

后,平行案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中止审理。示范案件选定后至

示范判决生效前,所涉群体性公司纠纷的后续案件,在征求当

事人意愿的基础上,引 导当事人在诉讼立案登记前通过诉前调

解程序先行调解。经本院诉前调解、委派调解,当 事人达成调

解协议后请求司法确认的,由本院依法受理。

当事人不愿意先行调解的,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:

(一 )当 事人同意暂缓立案的,本院可以将申请起诉的当

事人名称、日期等相关信息登记各案后,退回起诉材料;

(二 )当 事人坚持立案的,本院予以登记立案,并审查决

定是否可以列入平行案件范围。

三、示范案件的审理要求

第九条 (确保程序优先 )示范案件的文书送达、审前准各、

证据调查、排期开庭及裁判文书等程序安排,应优先于其他平

行案件处理。



第十条 (引 导充分举证 ) 在示范案件审理中,合议庭应当

充分行使释明权,引 导当事人围绕共通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

明确诉请的事实及法律主张,充分履行举证义务。

第十一条 (引 导充分辩论 ) 示范案件的当事人应当围绕共

通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充分发表辩论意见。当事人未能充分

辩论的,法官应遵循合法、中立、公开、适度的原则行使释明

权,引 导当事人展开辩论。

第十二条 (加强释法说理 ) 示范判决应当围绕共通的事实

争点和法律争点展开充分论述,着重分析共通的证据,认定共

通的事实,阐 明共通的法律适用。

四、示范案件的专业支持

第十三条 (委托核定损失的申请 ) 在示范案件审理中,本

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调取相关

交易数据,进行专业分析或者损失核定等。当事人申请委托专

业机构核定损失的,应 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。

第十四条 (委托机构的选定 ) 准许当事人委托申请的,应

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专业机构,当 事人协商不成的,由

本院指定。委托材料中应根据具体案情,分别载明相关交易数

据的交易主体、交易期间以及分析或者计算的方法等内容。

第十五条 (核定损失意见的出具 ) 专业机构应当出具书面

的损失核定意见。专业机构及其指派的损失核定人员应当在意

见书上签名或者盖章。



第十六条 (核定损失意见的处理 ) 损失核定意见作为申请

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者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,当 事人有权

对该意见进行质证。当事人对损失核定意见有异议或者本院认

为损失核定人员有必要出庭的,损 失核定人员应当出庭作证。

经本院通知,损 失核定人员拒不出庭作证的,损 失核定意见不

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;支付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专业机构

返还相关费用。

第十七条 (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 ) 当事人可以申请一至二

名专家辅助人出庭,代表当事人对专业机构出具的损失核定意

见进行质证,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发表意见。本

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,相 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。

第十八条 (依职权指派专家辅助人 ) 本院认为有必要由专

家辅助人就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时,可 以依职权指派

专家辅助人出庭,并告知案件当事人。

第十九条 (专家辅助人的参与 ) 本院可以对出庭的专家辅

助人进行询问。经本院准许,当 事人可以对出庭的专家辅助人

进行询问,当 事人各自申请的专家辅助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

问题进行互相询问。

专家辅助人不得参与专业问题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。

第二十条(专家陪审员的参审 )根据示范案件审理的需要,

可以选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作为专家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。

五、示范判决对平行案件的示范效力



第二十一条 (告知平行案件当事人 ) 示范判决生效后,应

当及时将示范判决告知平行案件的当事人。平行案件当事人可

以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示范判决变更诉讼请求、补充证据。

第二十二条 (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效力 ) 示范判决生效

后,已为示范判决所认定的共通的事实,平行案件的当事人无

需另行举证。

示范判决生效后,已 为示范判决所认定的共通的法律适用

标准,平行案件的原告主张直接适用的,本院可予支持;平行

案件的被告主张直接适用,但原告对此有异议的,本院应予审

查。

第二十三条 (示范判决生效后平行案件的调解 ) 示范判决

生效后,根据示范判决所认定的共通事实和法律适用标准,平

行案件原则上应先行委托诉前调解组织进行调解。

第二十四条 (拒绝接受调解的处理 ) 平行案件的一方当事

人拒绝接受依照示范判决提出的调解方案,且在后续诉讼中未

能获得更有利的判决结果,本院可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

部分。

对方当事人要求赔偿在后续诉讼程序中所增加的交通、住

宿等必要费用的,本院可酌情予以支持。

第二十五条 (平行案件的简化审理 ) 经当事人同意,可 以

将若干平行案件合并开庭审理,同 时简化庭审程序。

平行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采取表格式、要素式等方式,明



确当事人的具体赔偿金额,示范判决所认定的共通事实和法律

适用标准可不再表述。

六、示范案件的司法公开

第二十六条 (庭审公开 ) 示范案件的法庭审理原则上应当

通过互联网直播,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除外。

第二十七条 (文书公开 ) 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内容外,示范

判决应当在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。

七、其他

第二十八条 (试行日期 ) 本规定自印发日起试行。


